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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注 11

自今年 8 月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决定以来，各地相继启

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

鼓励生育措施。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11 月 28 日，已

有 20 多个省份完成修法

或启动修法，其中延长产

假、增设育儿假、发补贴

成为高频词。

有的地方生二孩三孩

买房有补贴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女职工产假为 98 天。

记者梳理发现，相较于“全

面二孩”时期，此轮多地修

改的条例绝大部分都进一

步延长了产假，多为增加

60天。

浙江还对产假期限分

类作出规定，明确女方生

育一孩延长产假 60 天，生

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 90

天。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

计生条例修订草案提出，

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

半年奖励假。

育儿假也是一个新亮

点。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规定，国家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多个省份据此新设育儿

假，假期天数集中在每年

5~15天。

上海、浙江、黑龙江等

地规定，子女3周岁前夫妻

双方每年均可休育儿假，

安徽放宽到6周岁前。重庆

还设置了两种育儿假模

式，夫妻双方可根据自身

情况灵活选择。

除完善休假制度外，

一些省份还在修法中规定

设置育儿补贴。

黑龙江规定，市级和

县级人民政府对依法生

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

家庭应当建立育儿补贴

制 度 ，并 适 当 向 边 境 地

区、革命老区倾斜，具体

办法由市级和县级人民

政府制定，省级财政可以

给 予 适 当 补 助 。北 京 规

定，建立与子女数量相关

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未

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

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

可以纳入优先分配范围，

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

以适当照顾。

在省级层面修改计生

条例的同时，目前已有一

些市县推出“自选动作”，

政策涵盖完善生育服务、

减轻家庭负担等多个渠

道。

比如，四川攀枝花对

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

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元育儿补贴金；新疆石

河子对符合规定生育二

孩、三孩的户籍家庭，每月

每孩各发放 500 元、1000

元育儿补贴；山东烟台规

定，三孩孕产妇可报销产

检费1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

地方对生育家庭补贴范围

较广。甘肃省临泽县今年9

月出台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

意见，共提出发放生育津

贴、育儿补贴、保教补贴、

购房补贴等11条具体扶持

措施。如对生育二孩、三孩

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规

定在该县城区购买商品房

时给予4万元政府补助，在

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

购买商品房时给予 3 万元

政府补助。

休假和补贴怎样真正

落地？

记者在多地采访的家

庭普遍对生育配套措施表

示欢迎，认为有助于减轻

育儿负担。江西南昌的殷

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近

日她刚刚在网上申请办理

了三孩生育证。“很方便！

头一天在公众号上申请，

第二天就拿到了。”殷女士

说，丈夫的护理假也从 10

天延长到了 30 天，这样能

在她月子期间多一些陪

伴。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

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表示关

切。

不少地方出台的措施

中都对延长产假、育儿假

期作出规定，有的还明确

休假期间工资、奖金、福

利与在岗职工同等待遇。

“政策有了，但企业在用

人时对育龄女性会更严

苛，这意味着女性在职场

的困难更大了。”一位女

士坦言。

“现在婚假、产假、护

理假都在延长，加上新增

的育儿假，一个育龄员工

如果多次生育，其休假时

间将持续数十个月。”四川

一家小型民营企业的负责

人说，这对企业是一个考

验。

深圳民间智库因特虎

创始人黄东和说，落实新

政策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新增

人力成本。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曲文勇说，政策切实

落地，要考虑企业付出的

成本。各地不仅要监督休

假制度执行，更重要的是

构建一套合理的休假成本

分担机制，让用人单位愿

意支持休，婴幼儿父母敢

于休。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

员黄小华建议，应抓好修

改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实施效果的监督检查，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

执法检查、执法调研、听

取专项工作报告等形式，

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联

动，促进三孩生育政策及

配套支持的各项举措落

到实处。

政府补贴如何到位？

甘肃临泽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闫克义说，补

助资金将从 2022 年起纳

入财政预算，多渠道筹措

解决。近期，当地对意见

出台以来至 10 月底期间

出生的新生儿进行了摸

排，有 74 户新生儿家庭符

合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发

放条件，近期将陆续发放

到位。

针对个别地区已出台

给二孩、三孩家庭逐月发

放育儿补贴金的政策，专

家认为，相关措施应量力

而行、因地制宜。

“要看到不同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福

利配套不同，也会导致生

育意愿不均衡。”黑龙江省

政协委员赵坤宇说，各地

在出台政策时应从地区实

际出发，避免盲目跟风或

“一刀切”。

期待配套政策持续发

力

除了对假期、补贴等

政 府 硬 核 政 策 的 期 待 ，

多 位 受 访 家 长 还 表 示 ，

期待破解“敢生不敢养”

的难题——目前出台的

政策更多集中在生育领

域 ，在 养 育 方 面 尚 较 为

笼统。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

现，新生代父母对婴幼儿

托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但

托育机构数量偏少、价格

较高，普惠型托育机构匮

乏，不少家庭陷入“想送托

但送不起、不敢送”的困

境。

重庆市民小张是一名

1岁男孩的家长，夫妻二人

都是全职工作，双方父母

年事已高，帮带孩子很吃

力，急需托育服务。周边社

区有一家条件不错，但每

月收费5000多元，“我们两

口子月收入也就1万余元，

还要还房贷，这个价位承

受不了”。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

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激

发生养意愿是一个需要

全社会理解并参与的系

统工程，要啃下教育、住

房、医疗等“硬骨头”，切

实减轻生育多孩家庭负

担。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

王里克认为，加大托育服

务供给是现阶段最为紧

迫的着力点之一，应大力

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

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

育 服 务 机 构 ，形 成 全 日

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

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网络。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

究院研究员李超等专家

建 议 ，应 推 进 教 育 公 平

与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供 给 ，

大力执行学位随机分配

原 则 ，推 动 各 片 区 间 教

育 资 源 更 均 匀 分 布 ；还

可探索实行差异化的个

税 抵 扣 及 经 济 补 贴 政

策 ，建 立 从 怀 孕 保 健 到

孕期分娩再到 18 岁或学

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

生育体系。

专家同时表示，加大

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

稳定，是降低抚养直接成

本的关键举措，应通过持

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

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

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卫健委等十五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母乳喂

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

2025 年）》。计划提出，到

2025 年，母婴家庭母乳喂

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上，公共场所母婴设

施配置率达到80%以上。

母乳喂养有益母婴健

康，可以促进婴儿体格和

大脑发育，增强婴儿免疫

力，减少成年后肥胖、糖尿

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还可减少母亲产后出

血、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生

风险。计划提出，婴儿出生

后的前6个月，倡导纯母乳

喂养，6~24个月的婴幼儿，

在科学添加辅食的同时，

鼓励母亲继续进行母乳喂

养。

针对推进母婴设施广

泛覆盖，计划明确，经常有

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

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

中心、医疗机构、旅游景区

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

建立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

母婴室。促进女职工较多

的用人单位、托育机构设

立哺乳室，提高配备率。引

导托育机构设置与招收婴

幼儿数量相适应的母乳接

收和储存设施，强化托育

机构儿童营养喂养工作指

导。

促进母乳喂养需要保

障女职工哺乳时间及期间

工资待遇。计划指出，用人

单位要切实落实女职工劳

动保护相关规定，确保女

职工享受产假、生育奖励

假，合理安排哺乳期女职

工的哺乳时间。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

试点，合理确定父母育儿

假待遇，健全假期用工成

本分担机制。据了解，目前

福建、江西等多省份已经

出台了育儿假相关规定。

此次计划还特别提出

了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和工作方式，用人单位应

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采

取多种措施为哺乳期女职

工提供便利。

计划提出，对女职工

休完产假，自愿申请提前

返岗的，可以由用人单位

与职工协商，采取工作半

天或隔天工作等多种灵活

方式累计使用其应休未休

生育奖励假。哺乳期女职

工的哺乳时间可以由用人

单位与职工协商，通过相

应缩短每天工作时长、在

工作时间内分段使用、采

取弹性上下班等灵活方式

予以安排。有条件的用人

单位可结合工作岗位实

际，对符合条件的哺乳期

女职工采取居家办公等远

程工作方式解决其哺乳困

难。

计划强调，对哺乳未

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

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

时间内为其安排 1 小时哺

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

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

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哺

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

动。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

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

遇、予以辞退或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

（据新华社报道）

鼓励生娃 20多个省份密集推出激励措施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